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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術研究計畫主要係科技部委辦計畫，本校依其規定標準扣除主持人

費、國外差旅費等後，可提撥計畫經費約 15%為管理費，另大專生計

畫、購置大型設備補助專款等計畫不得編列管理費。據上，實際提撥管

理費約占計畫經費 15.49%，扣減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等管理費支出約占

計畫經費 4.23%後，盈餘約 11.26%。 
2. 產業合作計畫原則上應提撥計畫經費之 10-15%以上為管理費，惟委辦

單位另有規定或政策性計畫不在此限，致產業計畫實際提撥管理費約占

計畫經費 16.48%，扣減管理費支出約占計畫經費 1.48%後，盈餘約

15%。 
3. 110 學年度產學合作支出 228,397,000 元占產學合作收入 262,124,000

元 87.13%，盈餘率 12.87%。各項支出彙總如下： 

收支項目 
學術研究計畫 產業合作計畫 合計 

預算數 占收入比

例 
預算數 占收入比例 預算數 占收入比

例 
收入總計 149,506,000 100.00% 112,618,000 100.00% 262,124,000 100.00% 
人事費 55,616,000  37.20% 40,543,000  36.00% 96,159,000  36.68% 
業務費 70,724,000 47.31% 53,514,000 47.52% 124,238,000  47.40% 
管理費 6,330,000 4.23% 1,670,000  1.48% 8,000,000  3.05% 

支出總計 132,670,000 88.74% 95,727,000 85.00% 228,397,000 87.13% 
盈餘 16,836,000 11.26% 16,891,000 15.00% 33,727,000 12.87% 
 

(七) 其他支出：110 年度編列 95,166,000 元(含折舊及攤銷 28,040,000 元)，編

列項目臚列如下： 
1. 試務費支出：近年招生環境日形艱困，110 學年編列支出 4,081,000

元，將撙節使用並確實控管各項招生考試之工作費 (含折舊及攤銷

120,000 元)。 
2. 財產交易短絀：預計長期營運資產報廢發生之短絀 17,000,000 元。 
3. 超額年金：係公教人員保險法給付教職員之超額年金支出， 110 學年度

預計支付 34 人，依法規核實推估編列 1,544,000 元。 
4. 住宿費支出：110 學年預算編列 56,237,000 元，其中人事費用

5,332,000 元（為正式人員與校內約聘共 9 位薪資）編列於行政管理支

出，本科目編列 33,265,000 元(含資本門支出編列 1,877,000 元)，占預

計收入 68.73%，住宿費支出編列大學部宿舍支出 31,388,000 元，以及

與折舊及攤銷 24,849,000 元。 
5.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支出：係為停事場支出以預算收入 80%編列

2,195,000 元及健康休閒中心支出以 107-109 學年度平均收入數 70%編

列 3,921,000 元，另折舊及攤銷 3,071,000 元，共計 9,187,000 元。 
6. 雜項支出：110 學年度編列 7,117,000 元，項目如下： 

(1)109 學年度預算編列教授宿舍土地租金 1,250,000 元、場地使用及儀

器檢測支出等 2,008,000 元，計 3,258,000 元；依 109 學年度實際情形

推估 110 學年度預算編列支出包括場地使用 1,630,000 元、儀器檢測














































